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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不是商品！ 

教育領域應自「自由經濟示範區」草案中全面退出！ 

 

面對立法院近日持續審議的「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」（近日擬改名為「策略經

濟發展區設置管理特別條例」），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、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、

反教育商品化聯盟等教育團體，於 5 月 7 日上午聯合召開記者會，從教職員與學生

的立場指出：教育領域應自「自由經濟示範區」草案中全面退出。 

 

出席的團體主張，教育不是商品，各種公共性原則應捍衛。然而，現行的「自由經

濟示範區推動教育創新」計畫，預定將讓國內大學以和國外大學（不含中國大陸大

學）合作之名，在全台灣推行比照國外大學收費、學費完全不受限的專班或大學。

草案還規劃將各種公共監理、校園民主、勞動保障法令規範，通通去除，包括：取

消停辦後財產回歸公有、取消校務會議架構、取消教師長聘制、取消教師解聘須合

乎教師法要件、取消教師申訴制度…。此例一開，未來台灣教育必更加朝向階層化、

私有化，將是新一波的教育災難。 

 

出席團體同時質疑：「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教育創新」計畫涉及多項重大變更，「自

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」卻一律授權主管機關教育部自訂相關辦法，通通都屬「空

白授權」，絲毫沒有經合理的民主審議程序。這種惡法，豈能通過？ 

 

而且，目前「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」都還沒過，教育部已有兩個以上的行政命

令草案偷跑，要讓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的專班，不需要受到「生師比1」與「專

任教師比例2」的規範。假如本國大學是抱著改善國際交流與改善品質的角度，與

外國大學合作來辦理專班，那麼政府為何要鬆綁既有「生師比」與「專任教師比例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教育部已向行政院提出，修改〈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〉第 4 條（增添部分

畫上底線為標示）： 

專科以上學校申請增設院、所、系、科及學位學程之相關學制班別，應符合本標準規定與附表一所

定全校生師比值、日間學制生師比值、研究生生師比值、附表二所定專任助理 教授以上師資結構

及附表三所定評鑑成績、設立年限、師資條件規定。但學院未以其名義對外招生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依前項規定申請增設博士班者，並應符合附表四所定學術條件規定。 

申請設立宗教研修之學制班別或與外國大學合作之學位專班者，本部得調整其設立基準，不受前二

項規定之限制。 
2
 教育部已向行政院提出，修改〈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〉第 5 條（增添部分畫上底線為

標示）： 

推廣教育各班別所授課程之師資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，但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並經本部專案核定

之專業學（課）程，不在此限： 

一、 學分班至少應有三分之一時數，由本校專任師資授課。 

二、 非學分班至少應有五分之一時數，由本校專任或兼任師資授課。 
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064/ch05/type3/gov40/num11/Eg.htm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081/ch05/type3/gov40/num13/Eg.htm


的規範，讓教育品質堪慮？這分明是「以國際化之名，行放任大學學店化之實」！ 

 

出席代表陳明：教育領域若未全面從自經區撤出，師生必將走上街頭，反對這將出

賣台灣教育的錯誤政策。並揭露「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教育創新」計畫的三大謊言，

包括： 

 

（一）去除管制才能帶來國際教育交流？ 

 

教育部規劃的「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教育創新」所依循的論述，始終試著宣稱，去

除管制才能帶來國際教育交流？ 

 

但真相是，去除管制從來不是、也不該是國際教育交流的前提。以台灣為例，過去

20 年來台灣高等教育國際化已經累積了諸多的成果。非但每所大學幾乎都有數十、

數百件的國際姊妹校或交流協議，在台就學的國際學生人數也逐年上升。我們早已

在進行高等教育的國際交流，而不需要以去除管制、縱容高學費、大學學店化為代

價。 

 

然而，教育部如今卻聲稱：「現行國際化措施多屬於『優秀特殊』、『交流式』的個

別人才活動，教學研究不易形成長期性的國際接軌與交流機制，亦難以讓學生的學

習環境、資源與內涵能即時與國際互動。3」並以為，進一步國際交流的路障在於

「外國大學須遵循私立學校法各項規範，也缺乏誘因」。 

 

官方此種說詞沒有仔細思考，如果想讓外國大學來台進行更深入的國際交流，解決

方法真的該是靠「去除管制」、「開放收取高額學費」、「放任處分校產」，賤賣本國

高教環境來達成嗎？而且，如此縱使真能吸引來外國大學合作設校設班，究竟是吸

引以學術知識發展為念的良好高教機構，還是找來把教育當成一門生意的外國學

店？ 

 

我們不能理解，官方為何捨棄既有較穩定的國際教育交流方式，要進行此一無謂且

危險的實驗？作為東亞最早引進外國大學合辦高等教育的馬來西亞、新加坡，都因

此已發生了相當多的爭議4，教育部為何不進行了解，深以為戒呢？ 

 

教育部甚至有意誤導各大學以為，讓教育進入自經區，能夠改善各大學面臨的招生

問題。然而事實上，當前各大學早已紛紛卯足全力投入在招收外籍生、陸生、僑生

的業務上，豈有可能只是多個自經區專班，就招收得到更多國際學生？而其中很可

能還是招收到國內學生，不就只是替代掉既有的生源而已，讓進不了自經區的大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引自教育部高等教育司〈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教育創新是大學創新校務經營的新契機，不是去除

公共性〉2014.4.16.。 
4
 可參考：新華網，〈留學陷阱:“全球五十強名校”開課一周就倒閉〉、〈新加坡兩所私立大學倒閉 學

生半數為中國人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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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更加雪上加霜？ 

 

（二）教育不會因自經區而更階層化、獨裁化、私有化？ 

 

社會大眾已對教育納入自經區，公開提出諸多質疑5。包括其恐將導致教育更加「階

層化」（專班學費比照外國大學，與美國大學合作可收一年 100 萬以上，與英國大

學合作可收一年 50 萬以上）、「獨裁化」（校務經營不須召開校務會議、教師解聘不

受教師法保障）、「私有化」（學校停辦清算得收歸私有、投資企業）…等。 

 

然而，教育部官員則回稱：「讓國內學生不須遠赴海外，就能修讀國際水準的課程、

取得外國大學學位，減輕學生負擔。而過去國內學生赴海外留學所繳的學雜費，原

本就與國內大學不同，若將此形容成教育階層化，實有不妥。6」這種說法沒有查

明，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在國內合作專班，所發展出的教育內容，以及所要花費的

成本，和外國大學並不相當。 

 

一方面，儘管外國也許有發展的較為良好的大學，但其所立基的知識社群、學術文

化，並不可能簡單地輸出到另一所國外大學。其結果很可能是來了一些「國際大

師」，但不過是販賣名聲、到後進國撈金而已；知識生產所主要對話的社群，依然

在「國外」。 

 

另一方面，這類合作專班設在台灣，所需要的土地建物多可和國內大學合作取得，

所需要的人力除少數外籍教師外，也可以在台灣招聘，為何可以比照外國大學收

費？一年動輒收取 50 萬、100 萬？ 

 

而過去留學生的確往往得繳納較國內高的學雜費，但其無論如何是在國外的個人選

擇行為，相對不會強烈直接衝擊到國內教育體制。政府應當思索的是怎麼在台灣本

地，創造高品質、（在政府支助下）能盡量免除學費的高等教育，怎麼是以海外留

學的高學費為例，正當化自身也可以不思進取？ 

 

對於自經區掏空教師勞動保障的規劃，教育部還辯稱「事實上依現行教育人員任用

條例第 37 條第 1 項規定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初聘為 1 年、續聘第 1 次為 1 年，以

後續聘每次均為 2 年；而教育創新為了提供學校禮聘國際師資的誘因，放寬初聘及

每次續聘的年限，以不超過 5 年為限，並不是限制學校聘 1 位老師最多只能 5 年。
7」 

 

但問題在於，依據教師法，教師的解聘或不續聘，有嚴格的法律要件保障；所以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
 可參考，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〈反對掏空教育公共性的「自由經濟示範區教育創新」計畫〉。 

6
引自教育部高等教育司〈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教育創新是大學創新校務經營的新契機，不是去除

公共性〉2014.4.16.。 
7
引自教育部高等教育司〈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教育創新是大學創新校務經營的新契機，不是去除

公共性〉2014.4.16.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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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教師聘任儘管形式上是 1 或 2 年一聘，實質上是不得任意解聘或不續聘的長聘

制。然而，「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教育創新」計畫卻明文規劃：「教師解聘、停聘或

不續聘事由，除依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外，得由該分校或學院另定之；處理

程序亦授權由該分校或學院定之，教育部尊重該分校或學院與教師間所定聘約內

容。」這就是企圖掏空教師過去享有的不定期長聘契約，要讓 5 年以內的定期聘約

成為常態。教育部自己寫下的白紙黑字規劃草案，為何還不承認？ 

 

（三）自經區只是試辦，不會影響其他大學？ 

 

最後，教育部宣稱，自經區只是「試辦」，範圍小，不會影響到國內其他大學。 

 

這顯然不是事實。首先，目前規劃可以申請以自經區名義和外國大學合辦專班、學

院的國內大學，多達 50 多所。其投入既有學校人力、物力、學校資產來合作設立

一個個高學費的專班，怎麼會沒有影響到既有學生的權益？ 

 

而且，創設容許一部分的「去管制化」專班或大學存在，是和其他「接受管制」的

大學進行「不公平競爭」。其結果很可能是沒有制度包袱、可以不顧教育公共性的

「去管制化」教育產業勝出，而逼迫後者要不是被淘汰，就是也加入「去管制化」

的行列。這個開頭，將使促使台灣高教私有化、去管制化的特洛伊木馬。 

 

再加上，我們從近日通過的「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計畫」都可以看到，讓台灣的

高等教育以「自由化」（或者「國際化」）之名，行「私有化」、「獨裁化」之實的政

策，一直以來都是教育部的主導邏輯。整體政策方向如此，聲稱「自經區只是試辦，

不會影響其他大學」，豈不是在溫水煮青蛙，自欺欺人？ 

 

綜上所述，我們主張「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教育創新」計畫，非但問題重重、謊言

也重重。它絕不是台灣高等教育當前遭逢諸多危機之際的優先必要，更不是改善台

灣高教品質須要吞下的毒藥。 

 

我們支持教育的國際合作，但反對在教育商品化邏輯下，以國際化之名，行教育私

有化之實。教育不是商品！教育領域應自「自由經濟示範區」草案中全面退出！現

行在還沒立法前已在推動的諸多行政命令修改，也應立即撤除！ 

 

 


